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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AD_A6_E7_c122_485387.htm 任继圣：在中国研

究律师学的时候首先把律师的定位定好。中国对律师的定位

经过几个不同的过程。一开始律师暂行条例里面，律师是国

家的公务人员，我是８５年中央国家机关单位我把从法学研

究所，硬把我叫到司法部，说你当律师吧。那时候出去办案

可不像现在，介绍信 后面都注了级别。有一次一个市请我们

当法律顾问，写一个介绍信，任继圣，后面注一个正司级。

我到这个市之后，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都出来接待，

我说我是来为你们提供服务的，他说那怎么行，你是正司级

，我们市才是处级。那时候律师是这么当。但这个随着律师

发展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律师后面是有级别的。那时候开

庭真有意思，开庭以前去早一点，先跟审判员在房间里谈，

谈完以后再开庭。但是这种东西不符合律师规律，所以很快

地在发展过程中就改变了。现在就整个世界上来讲，律师应

该怎么定位，我跟很多国家管律师的人交流过意见，去访问

很多国家。我认为律师定位是这样的。律师的工作和工作性

质应该怎么来讲呢？我认为律师受当事人或者是客户的委托

，根据事实和法律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保护当事人的

利益来维护法律正确的实施，从而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正常

发展，保护国家利益。我认为中国律师跟外国律师有共同和

不同，共同就在于都是受当事人委托，根据法律和事实保护

当事人利益，通过保护当事人利益保护国家法律的正常实施

，从而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正常发展，保护国家利益。不同就



是每个国家律师只能按照自己国家的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利

益。通过这个定位能说明几点： 一、律师工作的开始。律师

没有当事人的委托你没有任何权利。 二、律师工作的内容就

是事实和法律。 三、律师工作直接的目的就是维护当事人利

益。我跟好多领导在一起，他们说，你们律师谁给钱就给谁

讲话，这就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我说我维护当事人的利

益是依据事实和法律。 四、维护利益的必然结果就是维护国

家的法律正常实施。 五、最后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的法制正常

发展。 林华榕：在外国，律师执业操守这门课是有专门的课

来设的，我们现在思路是很对的。讲课的过程结合律师协会

规定的一些细则，然后引用很多案例，在实际案例当中讲这

个规则，因为规则本身一条一条讲非常枯燥。但在考试的时

候也考这课，就律师执业考试考的时候不是作为专门的课来

考，而是把执业规则的规定体现在案例分析里面，比如这个

案子遇到当事人给你提供了一些资料，是一些保密的义务，

你遇到你将来不给当事人办事，换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的

对家有可能是原来的当事人，这时候你对原来那家客户的保

密材料你要怎么处理，要不要继续担任新的当事人给你的委

托，这些都是具体的案例来测试学生对执业操守是不是掌握

了，是不是学会了，掌握了领会了，但在实际中会不会运用

。所以在外面接触这方面东西比较多。 律师维护当事人利益

作为一个重要的职责，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首要的任务，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但是在英国和香港，就是律师上执业

操守课的时候，它的第一条就是律师维护法律的尊严是律师

的天职，而且就职的时候必须对大法官宣誓这一点，这个是

不偏不倚的天职。在这个基础上，你根据法律维护客户的利



益，遇到冲突的时候，一定是以法律为核心的，不能偏离这

个准则。所以我想我们在制定这个课程也好，或者将来制定

具体律师操守的规则也好，以这个为核心，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在具体的律师实务当中，每一个律师都有这个意识，会

提高我们律师的声誉，特别是在外国律师当中的形象，还有

在客户当中的形象。因为现在国内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企业他

们对中国的律师不是特别信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除了你水平，还有另外他们说对很多行业里面律师不讲信用

，这一点他们抱很大怀疑，所以他们宁愿多花一些钱请外国

律师来办中国的业务。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行业执业素质水

平提高了，这有利于提高我们跟外国律师事务所竞争，有利

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提到保密的责任，保密的义务，我要

谈一谈法律利益冲突的问题，利益冲突跟客户秘密是非常重

要的两大部分的内容。因为客户有事委托律师办，首先是基

于对律师的信任，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商业秘密，他要靠这些

挣钱的，所以律师在这方面应该有保密的义务，英美等国对

保密义务有很多规定，比如你不能透露给第三者，特别是是

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股价等特别敏感的资料，不能透露给事务

所的同事。对客户商业保密是一种终身的义务，一直到死为

止，都要尽这个业务。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参考借鉴的地

方。因为保密义务里你遇到保密的时候，你可能将来不能替

另外的客户办事情，虽然以前客户不是你的客户，但是你掌

握的知识还是在你的大脑里，竞争对手可能会利用你掌握的

知识为他谋取利益。这就牵扯到利益冲突这方面相关的问题

。 利益冲突也是在律师执业过程中非常大的问题，也必须难

的问题。特别是律师事务所，我们发展到一定规模，大的律



师事务所上百个律师，二百个律师，像我们所也有七八十个

律师，还有其他的分所，在这种情况下你接的客户当中会遇

到两个客户都同时请你，也可能是不同的部门，但是诉讼是

最明显的，也有牵扯到不是诉讼的其他方面的公司收购、兼

并、银行、投资等等。在接这些业务的时候你怎么样排除客

户的利益冲突，在同一个案子当中比较好处理，但是遇到新

的客户跟以前的客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利益冲突的时

候，怎么处理冲突问题，接不接案，律师事务所为了保护眼

前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把这个业务接下来，但是律师把这个

业务接下来以后，违反了冲突的原则就会影响到律师的声誉

，对整个律师界的形象和地位会起到不利的作用。所以这些

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国的做法。 主持人：

林律师谈到了执业规则，去年司法部和全国律协专门论证了

这个问题，法律执业规则对我们律师学今后的研究和拓展面

、学科的建设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杜司长现在是管司法考

试的大老板了，从司法考试这方面对我们律师学课程建设的

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前瞻性的要求，请杜司长从管理者的角

度给我们发表一些高见。 杜国兴：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所以

我也没做准备。我介绍介绍情况，介绍介绍想法，你们觉得

有用你们就可以去参考。 从去年６月３０号“法官法”、“

检察官法”确立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以后，在中国社会各界

各方面反应非常好，得到社会广泛地关注。普遍认为建立和

实施这一制度对中国法制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和法学教育都

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这是业内的共识。我也觉得这个考

试制度的建立对我们国家方方面面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有些

专家和学者说，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根本上来说就是法律



执业资格制度的一种变革，也是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的

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和以前的做法相比那确实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 我们作为考试职责部门或者具体做这方面工作的人

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应该说我们对这方面研究还不够，也

不是很深，还需要专家和研究人员去研究。对法学教育的影

响来看，有人说将来司法考试可能是法律教育的一个指挥棒

，这话我们是不敢说，别人说可以。别人可以认为考试对法

学教育肯定有影响，起码学生学习的课程内容是不是适应考

试的学生，学的跟考试内容完全不一样就得调整，还有学校

的学生学的都不错，但是通不过考试，不能真正从事法律执

业，那肯定有影响。所以起码这几个方面对法学教育影响很

大，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想随着考试制度进一步实施，教

育进一步发展才能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考试机构在研究

设计今年考试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想法，无论研究确定考试大

纲还是研究确定考试科目，我们主要是把握两点，一个我们

要尊重和反映现在法学教育的现状和水平。第二我们应该反

映现在法律职业，法律职业主体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是

对法律执业人才的要求。所以我们在确定大纲和考试科目时

重点是参照教育部十四门的基础。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别的依

据，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还要反映到法律执业的需求，所以我

们又没有完全按照教育部的十四门，我们加了法律职业道德

和职业责任，因为你将来要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你就要了

解相应的职业要求和道德要求。可以说，我们当时既考虑了

法学教育的现状和水平，又考虑到职业的需求。 从今后设想

来讲，因为第一次考试过去了，现在是扫尾的工作，后续的

工作相对来讲让社会工作者去做，我们现在更重的任务是今



后的考试。研究今后的考试实际比今后的考试难度还要大，

因为这次明显是过渡性质，和过去的律考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种高度考试是不是适应于国家司法考试，所以我们必须进

一步研究今后的考试。今后考试到底怎么搞？要研究问题非

常多，我们也列了一个工作计划，我们要开的会很多。在开

会之前听说政法大学有一个司法考试研究中心，我想以后除

了律师学的研究中心教研室以外，司法考试也要密切联系，

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总的来讲，比较粗一

点的想法，我们对今后考试最主要将来要在方式方法上做一

些变革，另外在考试内容设计上也做一些变革。我们希望今

后考试能真正达到测试这个人通过考试是不是具有了担任法

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法律专业水平。现在我们做是这么做，

这些考试题目都在出，但是在主观上和理性考虑上其实还不

够，还没有完全这么来设计。今后我们要测试的是应试人员

的法律知识面，因为应试人员对法律基本理论的了解和掌握

，另外应试人员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学基本规定和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还有应试人员的文字能力，还有应试人员对今后

将要从事他的职业有关的一些规则要有一般的了解。这是我

们希望今后能通过考试能测试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以

后要做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有几个： 一是我们要和法学教育机

构密切地联系，要研究确定今后要考试的学科。因为这次有

老师建议将来增加中国法律史，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是不

是应该增加，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同时我们要确

定每一科学科当中你作为应试人员应该掌握的知识点。学科

的知识点曾经也不一样，也有的细一点，有的粗一点，我们

要掌握这个程度。我了解国外有一种考试不是按６０分、８



０分各个的方式录取，他这１００个试卷当中有５０个知识

点，是你必须要掌握的，其他５０个是一般的，你这５０个

通不过，你考８０都不行，但你只通过这５０也可以过。所

以现在我们要跟所有法学院校的老师一起研究确定。另外，

我们会不会增加新的内容和科目，比如法律执业规则，增加

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你一般的规则也应该了解，所以这也

需要去研究。通过这两方面能达到让应试人员知道，我在学

习在掌握过程当中我应该了解哪些东西，我今后还能不能适

应法律职业的需要，同时也可以使法律学院校，我将来在培

养合格法律人才的时候，我应该教会他那些方面的东西。这

是我们法律第一个方面。 二是我们还应该加强对法律职业的

研究。对不同的法律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应该有比较

深刻的认识，其中包括律师职业。对律师执业的研究从组织

管理、行业的具体的要求，或者特殊性，这对职业的要求对

搞好考试和设置考试都有帮助。我们对职业的研究，对能增

强不同法律职业深刻的认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考试，对职

业的了解和掌握来设置试题，同样通过考试也必然会影响到

教育。所以我们上半年开了很多方面的会，和其他考试机构

，比如会计师、律师等等其他考试机构有关考试方面的研究

，我们也会有一些司法考试中心的一些研究，也会跟法学教

育专家教授学科设计方面的研究，另外还可能要跟法院、检

察官或者法学主管部门再有一些研究，可能专门要开六七个

小型的会，从方方面面讨论有关的问题。通过这些我们在这

个研究基础上再设计明年考试的方案或者一个设想。 三是我

们也在考虑，我们现在从考试和方法和形式来讲我们现在是

明显的过渡阶段，今后是不是还这样？大家都有不同意见，



有一些人说你两天考试四次，１２个钟头也是够呛，其中考

上十好几门，谁能记住多少，能不能换一个方式？我记得上

次司法考试学术委员会的时候，高会长就讲到，说考律师以

前都是涂涂抹抹，那怎么当律师，说律师要能说能写，他们

意见是不是对咱们另说，就是对考试是不是再有考试方法和

形式，包括院校老师提出来，你搞一次有问题，有的搞两次

，两次之间有实习，还有第一次考试是第二次考试的基础，

还有第三次，还有一般论文性的东西，有面试口试，等等，

能不能复杂一点，这些怎么做现在很难说，现在我们在有关

方面在联系在研究。因为现在社会方面有不同的想法，各种

建议都有。所以考试的方式方法形式我们可能在下半年的时

候也会重点研究，通过有关考试科目以及重要的知识内容，

通过对法律执业的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对考试方式和方法形

式的研究，争取能提出明年的一个考试的新的思路，新的想

法，然后做一个新的设定。 另外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从前后连

贯来讲还包括一个内容，就是司法考试考前培训，以及考试

上岗前的培训，这个制度怎么建立我觉得也需要很好的研究

。考前培训一个是学校的正规教育，二是短期的突击性的班

。这到底怎么去搞？我们也应该去研究和规范。这种培训在

外面确实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比如韩国有考试培训一条街

，台港也有，就是专门一条街全是考试办班的，在美国有的

想考律师的人，在毕业之后都会买一盘录像带，这个录像带

有多少课时，所有考的人都看这盘录像带。现在什么样的人

都能搞这种考前培训，这应该怎么做？我们职责之一就是规

范和管理考前培训市场，今年实在没精力，没做太多，但是

我们明年肯定做，而且做的过程当中乱七八糟的培训班肯定



我们不赞成，我们将来有一个规范的做法。什么拉大旗这样

的明天肯定行不通的。《律师学研究，怎么办？〈律师学〉

学科建设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一文我站将分四部分陆续在

“中国律师网>>理论前沿>>精英论坛”登出，敬请继续关注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